公立幼兒園契約進用人員勞動契約範本

	立契約人
	○○
	學校

或幼兒園
	(以下簡稱甲方)
	


	
	○    ○    ○  (以下簡稱乙方)
	


雙方同意訂立契約條款如下，以資共同遵守履行：

1、 契約期間：

甲方自    年    月    日起，僱用乙方為：□教保員 □助理教保員 □社會工作人員 □護理人員 □廚工 □職員 □幼童專用車輛駕駛人 □幼童專用車輛隨車人員。

2、 工作項目：(依職務由各園(校)視實際需求訂定)。
3、 工作地點：
乙方勞務提供之工作地點為：                           ，必要時得配合甲方之需要，接受甲方合理之調動。
4、 工作時間：

(一)乙方正常工作時間為每日不超過八小時，每二週不超過八十四小時。前開工作時間，乙方同意調移部分國定假日休假及勞動假日，俾比照公務人員週休二日制出勤，調移之假日，由甲方參考當年政府行政機關辦公日曆表決定之，乙方不得再主張休假或領取加班費。據上，工作時間與休息期間，甲方得視實際需要徵得乙方同意，採輪班制或調整每日上下班時間。

(二)甲方因工作需要有使乙方在正常工作時間以外工作之必要者，經工會同意，如甲方無工會者經勞資會議同意後，得將工作時間延長之。甲方經乙方同意延長工作時間或休假日出勤工作時，延長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內者，其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三分之一(小數點無條件進位)。再延長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三分之二(小數點無條件進位)，休假日出勤工作時，工資應加倍發給。

(三)因天災、事變或突發事件，必須延長工作時間，或停止例假、休假、特別休假必要照常工作時，工資加倍發給。事後並給予適當之休息或補假休息。

5、 例假、(特別)休假、假日及相關規定的給假：

(一)依照勞動基準法、勞工請假規則、甲方工作規則及公立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請假辦法規定辦理。

(二)乙方當學年度特別休假日，應與單位主管協商排定，並於該學年度全部休畢；未休畢者，非得歸咎於甲方時，視為放棄。如可歸責於甲方時，其應休未休之日數，甲方應發給工資。
6、 請假：

(一)乙方之請假依勞工請假規則及公立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請假辦法規定辦理。
(二)乙方依相關事實且有請假之必要時，依甲方規定之請假程序，辦理請假手續。
7、 薪資：

(一)薪資按月給付，甲方每月給付乙方薪資為新臺幣           元。（薪資給付依據：□依「公立幼兒園契約進用人員之進用考核及待遇辦法」第十二條第一項附表表     規定   □依「公立幼兒園契約進用人員之進用考核及待遇辦法」第十二條第二項規定自行議定）
(二)前項按月計薪者之每小時薪資額為月薪除以(30日/月×8時/日)計。

(三)甲方給付乙方薪資，依勞資雙方約定之日期，每月發給一次。

(四)甲方不得預扣乙方薪資作為違約金或賠償費用。
8、 年終工作獎金：

年終工作獎金比照當年度軍公教人員年終工作獎金及慰問金發給注意事項辦理。

9、 終止勞動契約：

(一)甲方依勞動基準法資遣乙方或終止勞動契約時，應依勞動基準法或勞工退休金條例有關規定辦理。

(二)甲方因招生不足導致裁(減)班情事且有符合勞動基準法第十一條第二款規定要件，得與乙方終止勞動契約，並應依勞動基準法或勞工退休金條例有關規定給付資遣費。

(三)甲方依勞動基準法第十一條或第十三條但書規定終止勞動契約，應依勞動基準法第十六條規定辦理預告。

(四)甲乙任一方如須終止勞動契約，應依勞動基準法及有關規定辦理。

10、 退休：

(一)退休要件：

1、乙方符合勞動基準法第五十三條規定得自請退休。

2、乙方有勞動基準法第五十四條規定情形者，甲方得強制乙方退休。

(二)給與標準：

1、乙方適用勞動基準法退休金制度之工作年資，甲方應依勞動基準法及相關規定辦理。

2、乙方適用勞工退休金條例之工作年資，甲方應依依勞工退休金條例及相關規定辦理。
11、 職業災害補償及普通傷病補助：

甲方應依勞動基準法、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勞工保險條例及相關規定辦理。

12、 保險：

甲方應依相關保險法令，為乙方辦理保險。

13、 考核：

(一)乙方之考核分為平時考核、年終考核及專案考核。

(二)乙方於契約期間除有重大違失情事應辦理專案考核外，另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亦應辦理專案考核：

1、違反勞動基準法第十二條第一項各款情形。

2、受刑事處分。

3、事、病假合計超過二十八日。
前項第三款所定事、病假合計之日數，應扣除請家庭照顧假、生理假及因安胎事由請假之日數。
(三)相關考核依甲方所訂工作規則、人事規章規定及「公立幼兒園契約進用人員之進用考核及待遇辦法」辦理。

14、 服務與紀律：

(一)下列事項適用於各類契約進用人員：
1、乙方應遵守甲方訂定之工作規則或人事規章，並應重視倫理與主動積極參與工作。

2、乙方所獲悉甲方關於業務、服務對象個人資料等秘密，不得洩漏，離退職後亦同。

3、乙方於工作上應接受甲方各級主管之指揮監督。

4、乙方在工作時間內，非經主管允許，不得擅離工作崗位。

5、乙方應接受甲方舉辦之各種專業教育、訓練及集會。

6、乙方於契約期間從事甲方所辦理之相關研究所得之智慧財產權，除非另有約定，應屬甲方所有。

7、乙方須離職時，應依勞動基準法第十六條第一項規定期間預告甲方。

(二)下列事項適用於教保員及助理教保員：

1、乙方負有依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十五條及第三十二條規定完成研習時數之義務，乙方有未達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十五條及第三十二條規定研習時數之情形，甲方得將乙方列為年終考核不佳。

2、甲方為提升乙方教保專業知能得指派乙方參加研習，甲方指派乙方參加研習應核給公(差)假及安排職務代理協助班級幼兒教保事務，甲方指派乙方參加研習之時間為例假日時，應於徵得乙方同意於週期內更動後始得實施。

3、乙方於平日自願參加之研習應依請假相關規定辦理，甲方得不給予乙方公(差)假。

(三)下列事項適用於幼童專用車輛駕駛人及隨車人員：

1、乙方負有依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三十條規定完成研習時數之義務，乙方有未達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三十條規定研習時數之情形，甲方得將乙方列為年終考核不佳。

2、甲方為提升乙方專業知能得指派乙方參加研習，甲方指派乙方參加研習應核給公(差)假及安排職務代理協助相關事務，甲方指派乙方參加研習之時間為例假日時，應於徵得乙方同意於週期內更動後始得實施。

3、乙方於平日自願參加之研習應依請假相關規定辦理，甲方得不給予乙方公(差)假。

15、 安全衛生：

甲乙雙方應遵守勞工安全衛生法及相關法規規定。

16、 權利義務之其他依據：

甲乙雙方僱用受僱期間之權利義務關係，悉依本契約規定辦理，本契約未規定事項，依甲方訂定之工作規則或人事規章或政府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17、 法令及團體協約之效力：

本契約所規定之事項與團體協約或政府有關法令規章相違背時，依團體協約或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18、 契約修訂：本契約經雙方同意，得以書面隨時修訂之。

19、 契約之存執：

本契約一式四份，雙方各執一份，餘由甲方分別存轉。

20、 勞資爭議處理：

甲乙雙方如有權利事項及調整事項之勞資爭議或爭議行為，應循「勞資爭議處理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立契約書人

                              　甲方：        

　　　　　　　　　　　　　　　　代表人：

　　　　　　　　　　　　　　　　地址：

                              　乙方：

　　　　　　　　　　　　　　　　身分證統一編號：

　　　　　　　　　　　　　　　　地址：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